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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權書 
立書人即下列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                    ，因「職務再設計

競賽及宣導計畫」契約之承辦廠商為執行該項契約，需利用立書人之著作，爰授

權奧蘭朵公關顧問有限公司(以下簡稱甲方)於下列授權範圍內利用立書人之著

作： 

一、授權利用之著作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一)類別：□語文著作  □音樂著作  □美術著作  □攝影著作  □圖

形著作  □視聽著作  □錄音著作  

□建築著作  □電腦程式著作  □表演 

(二)立書人擔保就本件著作有授權利用之權利，並擔保本件著作並無不

法侵害他人著作權或其他權利之情事。 

二、授權範圍： 

(一)利用行為：甲方應依著作權法規定為重製、公開口述、公開播送、

公開上映、公開傳輸、公開展示、改作、編輯、散布、

出租之方式利用。 

(二)利用之地域(場地)：不限地域 

(三)利用之時間：不限時間  

(四)利用之次數：不限次數  

(五)可否再授權：甲方可再授權第三人為上述之利用  

(六)權利金：無償授權 

(七)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此致 

 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

立書人即著作財產權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自然人免填) 

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法人免填) 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


